
关于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2023 年区本级
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广州市黄埔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上

黄埔区财政局（广州开发区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

条规定以及《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报送 2023 年下半年新增债券拟发行项目的请示》（穗财债

〔2023〕49号），为抓紧将下半年新增债券额度落实到具体

项目上，加快全区债券支出进度，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拟

定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2023年区本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

主要情况如下：

一、收入资金来源

拟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55 亿元，资金来源为市

分配黄埔区下半年新增专项债券1。

二、支出安排建议

相应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55 亿元，用于区内重

点园区建设支出。建议安排项目如下：

（一）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53.7亿元，主要安排用于：

1 加上年初预算安排的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65亿元，本次预算调整后，地方政府新

增专项债券收入累计 120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重大产业平台配套建设项

目 18.2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科学城创新发展示范区基

础设施项目 12.4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鱼珠人工智能与

数字经济试验区基础设施项目 15.2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穗

港科技合作园基础设施项目 2.6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

永和先进制造承载区基础设施项目 1.7 亿元、粤港澳大湾区

－长岭居健康生态园基础设施项目 0.9 亿元、粤港澳大湾区

－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基础设施项目 2.7亿元，为区域均衡

发展赋能增效。

（二）黄埔区区属国有粮库项目 1.3亿元，优化区域粮

食仓储基础设施布局，守好人民群众的“米袋子”。

三、收回历年债券资金重新调整安排情况

（一）按照监督检查意见，收回历年已支出的债券资金

0.3亿元重新安排使用。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对我市开展

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核查的通

知》（穗财债〔2023〕17 号），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对黄埔区

2022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了核查工

作，提出“知识城九佛农工商国有用地收储补偿项目”0.3亿元

不符合债券使用有关要求。目前，知识城合作项目中心已将

该笔资金上缴国库，拟重新安排至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

中新广州知识城重大产业平台配套建设项目”使用。



（二）因项目实施过程发生重大变化，收回历年已支出

的专项债券资金 5亿元重新安排使用。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组织做好新增债券资金用途调

整工作的通知》（穗财债〔2023〕41号）的要求，开展新增

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工作：

1．收回区建管中心历年专项债券资金 5 亿元。区建管

中心对以前年度安排使用债券资金的项目进行了梳理、摸查，

核实出因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确无专项债券资金

需求或需求少于预期的债券资金共 5亿元。为尽早发挥债券

资金效益、产生实物工作量，申请收回历年债券资金 5亿元，

重新安排至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重大产

业平台配套建设项目”和“粤港澳大湾区－穗港科技合作园基

础设施项目”使用。

2．收回知识城合作项目中心历年专项债券资金 104 万

元。因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2021年第二十七批次用地

红线调整，需重新测算人数缴交被征地人员社保费用，收回

原使用 2022 年债券资金缴纳被征地人员社保费 104 万元。

拟将该笔资金重新安排至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

知识城重大产业平台配套建设项目”使用。

四、2023年上半年新增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根据广州市年初预算安排，下达黄埔区 2023 年提前批

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65 亿元，已纳入区级年初预算安排至具



体项目。现根据项目实际使用情况，拟在额度内对项目间资

金安排进行调整：

（一）调减项目共 5个，金额 14.3亿元，主要包括：广

东省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工程（黄埔区）7.2 亿元、

广东省广州市轨道交通五号线东延段工程（黄埔区）2.4 亿

元、粤港澳大湾区－穗港科技合作园基础设施项目 1.2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集成电路价值园区及其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2.5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永和先进制

造承载区基础设施项目 1亿元；

（二）调增项目共 2个，金额 14.3亿元，主要包括：粤

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重大产业平台配套建设项目

9.3 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鱼珠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

验区基础设施项目 5亿元。

五、政府债务及新增债券情况

（一）债务余额、限额总体情况

2022年底，全区政府债务限额 42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 71.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54.8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

387.1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9.2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317.9

亿元）。

截至 7月 31日，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452.1亿元（发行新

增专项债券 65亿元和再融资债券 26亿元后，债务余额 452.1

亿元；还本 26亿元后，债务余额 452.1亿元）。加上本次拟



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 55亿元，预计 2023年全区政府债务余

额 507.1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9.2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437.9亿元）

按照市计划下达黄埔区 2023年新增债务限额 120亿元

测算（年初已下达 65亿元、本次拟下达 55亿元），预计 2023

年全区债务限额 546亿元2（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71.2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474.8亿元）。债务余额不超债务限额，政府债

务风险等级处于绿色安全区域，风险可控。

（二）新增债券期限及年利率

年初，市分配黄埔区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65 亿元。按照

债券滚动发行的要求，截至 6月底，已全部发行完毕。其中：

1 月发行债券金额 34.3 亿元（10 年期债券 10.1 亿元、年利

率 2.98%；20年期债券 14.3亿元、年利率 3.19%；30年期债

券 9.9亿元、年利率 3.34%），4月发行债券金额 14亿元（10

年期债券 3.8 亿元、年利率 2.94%；20 年期债券 2.1 亿元、

年利率 3.16%；30年期债券 8.1亿元、年利率 3.33%），5月

发行债券金额 16.7亿元（10年期债券 7.4亿元、年利率 2.76%；

30年期债券 9.3亿元、年利率 3.12%）。10年及 10年以上期

限债券利息均按半年支付，所有债券均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本次，市拟分配黄埔区下半年新增债券额度 55 亿元，

省财政厅拟计划在 8-9月全部发行完毕，债券期限和年利率

2 2023年全区最终债务限额以市正式下达全年的限额为准。公式：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上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



以每次实际发行结果为准。参考今年全市发行情况，按债券

期限不同，年利率约在 2.76%（10年期）至 3.34%（30年期）

之间。

（三）专项债券偿还资金来源和偿还计划

按照债券管理规定，发行专项债券的项目应当是有一定

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必须能够覆盖债券本息。全

区新增专项债券偿债资金均能得到有效保障3，各项目融资收

益平衡方案均经第三方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审核评价通过，并于债券发行前挂网向投资人公示，符合专

项债券发行要求。区政府、管委会每年将当年所需的专项债

券偿债资金列入年度预算安排，按照债券实际到期时间向市

缴付。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收支预算调整情况表

2.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安排明细表

3 如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来源于项目内可开发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停车收费、城市道路广告费、

商业出租收入、入廊费等。



附件1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23年第一次预算调整——收支预算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类型 收入科目 收入项目 年初预算数  本次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105040298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收入 

          650,000 550,000 1,200,000 

预算类型  支出科目 支出项目 年初预算数  本次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 2290402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650,000           550,000         1,200,000 

 其中：使用正式批新增专项
债券安排支出 

           550,000 

 其中：收回历年支出债券资
金（冲减支出） 

           -52,936 

 其中：使用收回历年支出债
券资金重新安排支出 

            52,936 

说明：本次调整预算收回历年已支出的债券资金52936万元，账务处理为冲减2023年支出；用收回的债券资金重新安排支出，账务处理为增加2023年支出；一增一
减以后，当年实际形成的债券支出没有发生变化。但2023年可用于安排项目的债券资金增加52936万元。



附件2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23年第一次预算调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安排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 年初预算

本次调整

调整后预算数 本次调整说明
本次调整合计

其中：本次新增
债券（正式批）

其中：收回历年

债券支出（冲减
支出）

其中：使用收回

历年债券资金重
新安排支出

其中：债券资
金项目间调剂

支出合计 650,000 550,000 550,000 -52,936 52,936 0 1,200,000 

1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重大产业平台配

套建设项目
180,000 275,900 182,500 -32,936 32,936 93,400 455,9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预测，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其
中包含：

1.财政部广东监管局核查我区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除租赁住房建设以
外的土地储备项目资金收回2,831.86万元；
2.收回104万元因用地红线调整，导致的被征地养老保险费用被退回；
3.对以前年度安排了债券资金的项目因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 ，确无
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或需求少于预期的债券资金 30000万元；
4.因知识城粤芯路与钟太快速路连接线工程销项 ，退回原已支付的BIM服
务合同首期款5512.59元。

2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广东省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工程 （黄埔
区）

160,000 -72,000 -72,000 88,0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

3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广东省广州市轨道交通五号线东延段工程 （黄
埔区）

85,400 -23,800 -23,800 61,6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

4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科学城创新发展示范区基础

设施项目
76,000 124,000 124,000 0 200,000 

5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鱼珠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
验区基础设施项目

48,000 202,000 152,000 50,000 250,0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

6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穗港科技合作园基础设施项目 26,000 14,000 25,700 -20,000 20,000 -11,700 40,0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其中包
含对以前年度安排了债券资金的项目因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 ，确无

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或需求少于预期的债券资金 20000万元。

7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集成电路价值园
区及其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5,600 -25,600 -25,600 0 
根据发债要求，发行项目应从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均审核通过的项
目清单中挑选。截至目前，该项目仍未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 ，为
此，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

8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永和先进制造承载区基础设

施项目
23,000 7,000 17,300 -10,300 30,0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调整年初预算的项目资金安排。

9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广东省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 （黄埔

区）
7,500 0 0 7,500 

10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广东省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二期工程 （黄埔
区）

7,500 0 0 7,500 

11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长岭居健康生态园基础设施项目 6,000 9,000 9,000 0 15,000 

12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粤港澳大湾区-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基础设施项

目
5,000 27,000 27,000 0 32,000 

13
区建管中心/

区住建局
黄埔区区属国有粮库项目 0 12,500 12,500 12,500 根据发债要求和单位实际需求，净增发债项目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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